
■朱昌俊

近日 ，有网友爆料 ，甘肃西和县
法镜寺石窟内几尊佛像经过修缮后

表情“诙谐幽默”。 爆料网友指出，这
些佛像曾经头部损毁 ， 身体仅存石
胎 ，当地村民自发出资修缮 ，但修复
后效果并不理想。 随后，当地文化站
回应称：“1998 年村民发现佛像头部
有损坏 ，便请匠人做了修缮 ，原貌没
有大的改变 ，这些属于 ‘笑佛 ’，笑也
是其特征。 ”

这些修缮后表情 “诙谐幽默”的
佛像是不是“笑佛”，还需要专业人士
进一步研究确认。 但是，修缮后的佛
像变成了“表情包”，从文物保护的角
度来说，着实是一件让人“笑不出来”
的事。

近些年，随着一些文物保护常识
和纪录片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都开
始明白，“不改变文物原状 ”和 “最小
干预”原则是国际上通行的文化遗产
保护 、维修原则 。 但与此同时 ，一些
“破坏性修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这
次“表情包”佛像引发关注，就离不开
这一大背景。

尚无法确认，这些“表情包”佛像
在修缮的过程中到底被改变了多少，
但从其由当地村民自发出资修缮的

细节来看 ，其修缮的专业度 ，确实得
打上一个问号。

一方面，在 20 多年以前，当地村
民就有自发出资修缮文物的行动，这
份文物保护的民间意识和自觉，无疑
弥足珍贵 ；但另一方面 ，法镜寺石窟

1978 年就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修缮却只能靠村民的自发行动，这
背后或也对应着当地文物保护在制

度上的缺位。 就此来说，我们或许不
忍苛责当地村民在自发修缮上的“不
专业”，但 20 多年后，当地在文物保护
上的制度保障是否真正进步了，能否
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应该得到严
肃追问。

一定程度上说， 石窟佛像修缮后
变“表情包”，是正常文物保护机制落
实和资源保障不到位的背景下， 民间
“自救”局限性的必然结果。因为，文物
修缮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 它对
人才、资源的要求都有着较高的门槛，
是一般民间自发行为难以完成的。

这些年 ，文物保护层面 ，无论是
相关法律完善， 还是社会意识提升、
资源配备强化，都有明显进步。 那么，
在各方面条件都有显著改善的情况

下 ，我们更应该避免出现 “破坏性修
复”的现象。 但从现实来看，这方面显
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究其原因， 或许仍不乏人才、资
源的限制，但对文物保护的价值认知
偏差，可能是第一位的原因。 在一些
地方，文物只是为了发展经济的一个
噱头和工具， 与之相对应的修缮，并
不着眼于文物本身的价值还原 。 所
以，一些“毁容式 ”修复 、名为修复实
为破坏的修缮仍在公开上演。

结合这层现实，面对 20 多年前源
自村民自发行动的“表情包”式修缮，
正确的公共反思是， 当下的我们，如
何做得更好、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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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揪心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近
日，重庆 8 名小学生不幸溺亡。 据媒体
报道， 出事前这 8 名来自潼南区米心
镇的小学生相约到镇上河坝一处宽阔

水域玩耍，其间一人不慎失足落水，旁
边 7 人前去营救，最终一并落水。

每次读到这样的新闻， 社会情绪
都颇为复杂。 年轻的生命还没来得及
绽放就戛然而止， 无限的可能性还没
等展开就一切清零， 面对这样残酷的
现实，人们悲伤且唏嘘不已。 而每一个
逝去的生命背后， 可能是一生都难以
摆脱负罪感的父母亲人和永远都不会

再完好如初的家庭。 对此，无论是为人
父母，还是为人子女，都很能共情。 而
当发现悲剧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并没有

超过以往的教训时， 人们更多感受到
的则是震惊和悲愤。

多项数据表明，溺亡是中国儿童非
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 在 1 至 14 岁
年龄段，近一半的儿童非正常死亡是溺
亡造成的， 远超交通伤害和跌落意外，
其中夏季又为溺亡悲剧高发期。面对不
断发生的悲剧，社会上关于加强儿童安
全教育的声音一直没有停过，在暑假来
临之前，教育相关部门也会下发关于做
好学生安全教育的文件或通知，然而面
对这个完全可预期的威胁， 年复一年，
仍有不少孩子从安全网中滑落。

儿童安全教育到底该如何做？ 如
何才能让孩子远离溺亡这个毫不留情

的杀手？ 对于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答
案其实都在明处。 比如，家长作为孩子
第一顺序监护人，要尽到监管之责，明
确划出安全与危险行为的分界线 ，并

做好安全与自救常识的认识与引导 。
比如，对于学校来说，不能让安全教育
课程流于形式，浮于表面，而是真正将
《安全保证书》上的内容融入日常的教
育中。 再比如，有关部门要在野水塘、
水库、河坝、废弃水坑等事故多发区的
显著位置设置标识并安装相应的安全

设施。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就在明处的
答案，有多少人选择了熟视无睹？ 在相
关讨论和官方通知中 ，“亡羊补牢 ”这
个词多次出现， 又有多少人只是将其
作为一种万能的“套话”呢？

此次不幸溺亡的 8 名小学生，目前
公布的消息尚未提及他们的家庭情况，
如他们的父母是否在外地工作，他们是
否平日由老人照看等。不过，一个不争的
事实是，相比城里的孩子，规模庞大的留
守儿童群体显然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

年事已高的老人隔代养育， 安全
教育及照料很难到位， 开设游泳课这
种有建设性的建议也很难落地， 对于
非公共水域的监管也往往付之阙如 。
之前有学者提出， 或可在乡镇设立一
些托管中心， 配备足够人员对留守儿
童进行照顾和看管， 但就笔者走访的
一些地方来看， 多地并没有太大动力
做这件事。 在讨论安全问题时，我们应
该给予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更多的关

注， 也应未雨绸缪做出更多实际的行
动， 无论是在公共体育文化设施建设
这样的微观层面， 还是在城乡均衡发
展这样的宏观议题上。

有太多的安全漏洞亟须社会各方

共同补上， 亡羊补牢总比每次都止步
于反思要好。 希望类似的人间悲剧少
发生一些，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被我
们合力编织的安全网稳稳兜住。

■竺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民法典， 在侵权责任编中增加规
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
并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

赔偿规则。 这一关于生态环境损害救
济的实体规范，具有开创意义，既是我
国民法典立法智慧的集中体现， 也反
映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需求和期

待。 通过民法典进一步健全我国生态
法治，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
仅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强大助力 ，
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题中应有之义。
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侵权行为，

侵害的不仅是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权、
财产权等，也会对包括环境在内的一系
列公共利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长期
以来，我国环境治理中存在“企业污染
破坏、广大群众受损、全社会埋单”的困
局。如何以法治的手段督促企事业单位
或个人落实主体责任，提高保护生态环
境的意识和自觉，是环境治理以及相应
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 近些年来，从逐
步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规范，
到不断完善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

制，再到此次民法典的明确规定，我国
环境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法治环境日趋

成熟，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
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基本

架构越来越健全。

实际上，完善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法
律和制度，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罚”，而
是为了督促各方面力量在保护生态环

境和共建美丽中国过程中更好承担责

任、履行义务。 其中，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磋商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 不久
前，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涉及非法倾倒、
超标排放、交通事故与安全事故次生环
境事件等多种情形，覆盖了大气、地表
水、土壤与地下水等环境要素，为探索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体制机制提供了较

好的实践借鉴。 有参与过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磋商的企业感慨，磋商的过程不
仅是一次警示，也是一次教育，对企业
实现绿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长远来看，运用司法、执法等手
段严厉惩戒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者，很
大程度上只是兜住了底线、 避免了最坏
的结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各方
的主动参与和自觉行动， 以更高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不久前的世界环境日期间，
全国各地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为
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从评选“2020
年十佳公众参与案例”、百名最美生态环
保志愿者， 到组织孩子们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近距离观看珍稀动植物标本，再
到组织志愿者清理长江江面垃圾、 向过
往船只发放环保倡议书， 建设美丽中国
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对
此，每个人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以法治建设守护美丽中国

亡羊补牢 防止暑期儿童溺亡悲剧重现
文物修缮不能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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